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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1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

在地方区域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城市化是必然的

发展方向，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状况看来，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转化成为建筑用地和工

业用地，很多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失地农民的

数量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土地矛盾和恶

性事件。因此，如何处理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已经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模式评价

首先，土地换社保。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土地征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增长，由

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逐渐意

识到了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并且逐步探索新型的工作

方式。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开始于本世纪初，上海市政府首先

意识到了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且立足于当地的

实际状况，推出了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从而有效保障了失地

农民的权益，在支付土地补偿金的基础上提升了农民的收

益。次年，成都市针对当地区域的失地农民，按照年龄阶段

进行划分，实施了土地换社保的方法，为各种类型的农民分

发了土地补偿费、生活补助费以及安置费等等，这对于保障

农民生计、提高养老保险的有效性有重要价值，得到了广大

农民的支持[1]。

其次，宅基地换房产。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

占用大量的农村土地，这包括部分耕地，也包括部分宅基

地，对于那些正常使用的房屋，要对此部分农民进行补偿，

包括货币补偿和房产置换。所谓宅基地换房产，主要是指政

府在政府或者开发商在某一集中区域修建住宅，安排农村地

区的村民集中入住，从而让失地农民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住宿

地点。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的家庭人口配

置、原有房屋结构、住房面积以及装修等内容，从而确定合

理的房屋安置面积，必要时也要进行一定的差额补偿。相比

较于单纯的货币补偿而言，宅基地换房产具有更加明显的特

点和优势，首先这种方法便于集中处理房屋拆迁矛盾，方便

了土地整理工作。其次，失地农民能够共同入住同一小区，

居住环境更加熟悉，部分不需要居住的农民也可以将房屋用

于出租，从而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入[2]。

3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措施

3.1确立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估价体

系

从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工作发展现状看来，大部分区

域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比较低，虽然农民失去了土地，但是

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导致后续的收入来源不稳定，

生活陷入困境。补偿非常不合理的状况仍然广泛存在着，我

们必须要立足于土地管理法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补充和完善，

从而完善土地征收工作。要充分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工作理

念，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

之间的经济平衡，让失地农民即使损失土地，也能够享受到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工

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思想，才会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土

地管理法必须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土地征收补偿依据，要以土

地市场价值为核心，提高土地征收补偿[3]。

3.2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在我国目前所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制度中，对于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定，但是很多细节之处

并不够明确。目前，对于如何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失地农民社

会保障制度、工作实施策略、保障标准、资金来源等方面的

内容，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这是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其

次，相关立法部门应当对失地农民的保障工作进行系统性的

研究，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城镇社会保障等内容，并且做好

各个模块之间的衔接，从而有效减少纠纷状况的出现，确保

工作人员能够按照龟能够有规章制度可以依靠，合理合法开

展工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将所有的设计人员

全部纳入农村养老保险的范围，同时，对于那些缺乏生产能

力的农民，应当纳入当地的城镇社会保险范围，从而确保所

有农民老有所依。最后，要清晰规定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例如，当地政府要建立资金库，将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保

障基金，并且鼓励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抽出一定比例的资

金用于社会保障工作[4]。

3.3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

在我国的物权法中，对农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做出了相

关规定，但是部分细节之处没有进行明确，尤其是农民对宅

基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健全

和完善失地农民宅基地用于物权的实现机制，最终完成宅基

地用益物权的财产化目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失地人员并且进

入城市，因此，应当考虑宅基地用于物权的利益实现机制保

障和补偿农民的权益损失。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必须要立足于失地农民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方案设计，从而有效解决土地纠纷，

保障农民群众的权益，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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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度逐渐加快，很多农村地区的耕地被占用，失地农民的数量逐渐增加，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失

地农民的权益，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平衡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方法进行

了探讨和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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